
作者簡歷

水
溪
》

主
"
臨

。
王
振
英

出
生
年
月
•• 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
學
歷

•• 

國
立
成
功
大
學
建
築
研
究
所
碩
士

經
臣

•• 

國
立
成
功
大
學
都
市
計
劃
系
助
教
、
講
師

現
曬

•• 

國
立
成
功
大
學
都
市
計
劃
系
副
教
授

著
作

•• 

「
墾
丁
國
家
公
園

4

1

1

號
景
觀
道
路
沿
線
土
地
利
用
及
經
營
管
理
之
研
究
」
、
「
畫
南
市
綜
合
發
展
計
畫
」
、
「
南
部
區
域

產
業
發
展
調
查
計
畫
」
、
「
區
域
計
劃
中
非
都
市
土
地
開
發
許
可
制
度
改
進
之
研
究
」
、
「
從
交
通
運
輸
分
析
與
都
市
發
展
揉

討
高
雄
偉
軍
衛
武
營
區
之
發
展
適
宜
性
研
究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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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削-
-
1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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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, 

城

都

自
然
生
態
保
育
為
近
年
來
世
人
所

心
之
環
境
問
題
，
而
河
川
保
護
工
作
之
無
法
落
實
在
每
次
豪
滴
成

災
後
更
是
大
眾
所
詬
病
的
對
象
。
本
文
即
針
對
位
於
臺
南
都
會
區
主
要
排
水
幹
線
之
一
的
鹽
水
溪
，
未
來
除

了
河
川
本
體
的
污
染
整
治
外
，
應
如
何
因
應
區
域
及
都
市
發
展
的
需
要
來
積
極
扮
演
它
維
護
都
會
區
良
好
生

活
環
境
的
角
色
。
我
們
先
從
歷
史
發
展
回
顧
水
域
與
都
市
發
展
的
關
係
以
及
目
前
圍
內
河
川
水
域
發
展
的
課

題河
川
水
域
與
都
市
發
展

河
川
是
大
自
然
為
宣
洩
地
表
多
餘
之
逕
流
而
依
地
形
產
生
，
它
是
自
然
排
水
路
徑
，
扇
大
自
然
生
態
體

系
中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早
期
文
明
的
發
展
如
兩
河
流
域
的
美
索
不
達
米
亞
平
原
、
黃
河
流
域
、
尼
羅
河
谷
、
印

度
河
谷
等
四
大
古
文
明
的
誕
生
與
河
川
水
域
有
密
不
可
分
的

。
農
業
文
化
時
在
河
岸
產
生
了
許
多
農
業

聚
落
，
此
時
河
川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為
水
源
供
給
、
灌
溉
功
能
，
在
產
業
經
濟
慢
慢
地
活
絡
後
，
河
川
更
增
加

了
運
輸
功
能
，
進
而
由
於
政
治
軍
事
的
需
要
，
河
川
更
增
添
了
防
禦
功
能
，
甚
且
為
了
上
述
之
各
種
要
求
而

以
人
工
方
式
開
鑿
運
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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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早
期
便
於
船
連
是
都
市
發
展
的
首
要
因
素
，
古
代
零
星
分
佈
於
地
中
海
的
著
名
都
市
絕
非
偶
然
發
生

的
，
後
來
雖
然
鐵
路
、
公
路
及
飛
機
航
道
常
取
代
水
運
，
成
為
決
定
都
市
地
點
及
大
小
的
因
素
，
但
是
如
紐

約
、
東
京
、
倫
敦
等
大
海
港
，
水
運
使
其
成
為
世
界
最
大
都
市
上
扮
演
一
個
主
要
角
色
，
因
為
路
運
、
河
運
、

海
運
的
交
接
處
是
商
人
活
躍
的
地
方
，
而
物
品
交
易
的
商
業
可
協
助
工
業
建
立
都
市
財
富
及
帶
來
人
口
。
美

國
最
大
的
十
二
個
都
市
中
有
五
個
(
紐
約
、
洛
杉
磯
、
費
城
、
巴
爾
的
摩
、
舊
金
山
)
是
海
港
，
休
斯
頓
有

連
河
與
墨
西
哥
灣
連
接
，
另
外
四
個
(
芝
加
哥
、
底
特
律
、
克
旦
夫
蘭
、
密
爾
瓦
基
)
則
屬
大
湖
區
港
口
，

而
華
盛
頓
與
聖
路
易
則
位
於
方
便
的
河
流
上
，
大
部
分
的
海
港
均
位
於
河
口
上
。

工
業
革
命
後
，
產
業
結
構
改
變
，
人
口
因
就
業
關
係
而
大
量
湧
入
都
市
，
造
成
都
市
人
口
速
增
，
然
而

由
於
原
有
都
市
公
共
設
施
不
足
，
公
用
設
備
建
設
無
法
因
應
都
市
成
長
的
需
求
，
環
境
品
質
降
低
，
此
時
都

市
河
川
一
方
面
其
淤
積
增
加
，
且
喪
失
了
連
輸
及
水
源
供
給
之
功
能
，
但
是
它
與
都
市
位
置

然
存
在
，

因
此
成
了
都
市
污
水
排
放
之
處
，
以
「
後
巷
」
的
地
位
取
代
了
原
有
都
市
「
門
面
」
之
尊
。
在
追
求
經
濟
發

展
的
前
題
下
，
都
市
河
川
及
附
近
地
區
之
公
共
建
設
常
被
忽
略
而
成
為
低
收
入
者
集
居
之
地
，
不
僅
簡
易
住

宅
或
違
章
隨
意
搭
建
，
河
川
到
處
是
廢
棄
物
及
垃
圾
的
現
象

處
可
見
，
至
今
許
多
地
方
仍
是
如
此
。
而
有

些
河
川
則
是
在
地
方
政
府
為
了
因
應
交
通
需
求
的
情
況
下
予
以
加
蓋
或
移
為
道
路
使
用
，
順
便
解
決
髒
亂
惡

臭
的
問
題
。
這
是
在
追
求
經
濟
成
長
與
都
市
發
展
時
期
普
遍
現
象
，
但
是
都
市
人
口
持
續
增
加
，
都
市
規
模

無
限
擴
充
後
常
帶
來
都
市
開
放
空
間
不
足
，
生
活
品
質
惡
化
等
問
題
已
令
都
市
規
劃
者
到
了
無
法
解
決
的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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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
，
於
是
學
界
提
出
了
所
謂
「
反
成
長
」
理
論
，
為
致
力
於
提
高
都
市
生
活
品
質
，
反
對
在
都
市
內
帶
入
更

多
的
開
發
活
動
，
以
免
都
市
環
境
品
質
惡
化
後
導
致
衰
敗
的
命
運
.
，
因
此
著
重
開
放
空
間
品
質
與
數
量
，
及

如
何
把
自
然
引
進
都
市
空
間
結
構
，
便
成
為
提
昇
良
好
都
市
生
活
品
質
的
主
要
原
則
。
歐
美
先
進
國
家
一
九

六
0
年
代
左
右
在
各
大
港
市
掀
起
了
水
岸
再
發
展
的
熱
潮
，
把
河
港
、
海
港
水
岸
由
運
輸
、
製
造
、
倉
儲
功

能
轉
變
為
休
閒
娛
樂
、
教
育
、
辦
公
使
用
，
進
而
與
市
區
內
的
公

、
綠
地
系
統
連
結
構
成
完
整
的
都
市
開

放
空
間
系
統
，
使
水
岸
由
都
市
髒
亂
的
淵
數
一
改
為
都
市
美
好
形
象
的
焦
點
，
此
種
反
映
當
代
都
市
社
會
、

經
濟
發
展
與
空
問
適
當
規
模
需
求
的
平
衡
手
段
，
值
得
我
們
借
鏡
。

目
前

河
川
水
域
發
展
之
課
題

臺
灣
地
區
多
山
、
河
川
溪
流
眾
多
，
但
大
多
河
身
短
、
坡
度
大
、
河
流
急
且
含
沙
量
大
，
除
了
給
水
、

灌
溉
排
水
外
幾
乎
無
運
輸
功
能
，
加
上
數
十
年
來
在
重
視
工
商
發
展
、
經
濟
建
設
為
主
的
政
策
引
導
下
，
河

川
及
其
水
域
地
區
污
染
嚴
重
、
髒
亂
叢
生
，
造
成
流
經
由
，
、
下
游
之
都
市
地
區
環
境
極
度
惡
化
，
茲
下
提
出

目
前
臺
灣
河
川
水
域
發
展
課
題
如
下
﹒
.

付
有

川
之
水
質
水
量
方
面

1

河
川
枯
水
與
暴
雨
期
流
量
差
距
大

•• 

因
臺
灣
各
給
水
區
域
上
游
興
建
多
數
水
庫
以
利
蓄
水
、
灌
溉
、
發

電
，
加
上
山
坡
地
隨
意
濫
墾
開
發
，
而
中
下
游
流
域
的
過
度
開
發
使
得
地
表
水
涵
容
量
低
，
造
成
河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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枯
水
期
水
量
乾
潤
，
而
暴
雨
期
水
量
大
增
乃
至
氾
濫
成
災
。

Z

水
質
惡
化
、
河
川
生
態
系
統
破
壞

•• 

由
於
平
時
水
量
枯
竭
，
導
致
河
川
自
淨
能
力
降
低
，
加
上
流
域
內

污
水
系
統
未
建
立
，
家
庭
、
工
廠
、
畜
牧
等
廢
水
均
排
入
河
川
更
加
重
其
污
染
程
度
，
連
帶
使
原
有
河

川
之
動
植
物
生
態
系
統
破
壞
，
早
期
溪
中
垂
釣
、
游
詠
之
樂
今
已
不
復
見
。

已
有
關
河
灘
地
方
面

枯
水
期
長
，
致
使
兩
旁
之
河
灘
地
不
是
被
大
量
盜
採
砂
石
，
便
是
被
侵
佔
為
農
業
使
用
，
甚
至
違
章
建
築

或
工
廠
使
用
，
嚴
重
影
響
暴
雨
期
之
排
洪
效
果
，
影
響
河
工
設
施
之
安
全
。

臼
有
關
河
川
臨
水
地
區
方
面

上
述
原
因
使
河
川
臨
水
地
區
變
成
髒
亂
、
惡
臭
之
源
，
在
大
家
不
去
關
心
、
愛
情
的
情
況
下
更
淪
為
竄
陋

地
區
，
以
及
見
不
得
人
的
「
後
巷
」
'
尤
其
是
流
經
市
中
心
區
之
小
河
川
，
有
些
地
方
政
府
或
計
畫
單
位

把
這
些
地
區
變
成
道
路
使
用
，
而
把
排
水
功
能
轉
之
於
地
下
箱
涵
，
使
原
有
河
川
意
像
逐
漸
消
失
。

流

域

展
現
況

為
瞭
解
鹽
水
溪
與
台
南
地
區
都
市
發
展
的
關
係
'
本
章
首
先
說
明
台
南
地
區
水
域
發
展
的
沿
革
，
並
進

一
步
分
析
鹽
水
溪
流
域
的
土
地
使
用
與
交
通
系
統
現
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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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南
地
區
水
域
發
展
治
革

台
南
市
從
荷
據
時
期
開
始
，
歷
經
鄭
成
功
三
代
，
至
清
光
緒
元
年
(
西
元
一
八
七
五
年
)
發
展
成
為
台

灣
最
重
要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文
化
中
心
，
水
域
均
扮
演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早
期
海
還
與
商
業
發
展
息
息
相
關
的

時
代
，
港
埠
的
開
發
代
表
地
區
發
展
的
相
對
優
勢
地
位
，
台
南
市
在
各
個
時
期
主
要
的
港
口
即
位
在
各
主
要

河
川
出
海
口
，
兼
以
帶
動
附
近
地
區
的
發
展
。

荷
據
時
期
(
西
元
二
仝
一
四

1

一
六
六
一
年
)
，
鹽
水
溪
出
海
口
處
的
大
員
港
為
主
要
通
商
門
戶
，
鹿

耳
門
溪
出
海
口
的
鹿
耳
門
亦
為
通
商
要
埠
，
至
於
舊
安
平
港
則
為
台
灣
本
島
的
國
際
質
易
要
港
，
西
與
閩
粵
、

東
與
日
本
、
南
輿
爪
田
均
有
船
船
往
來
，
而
鹽
水
溪
即
為
此
一
時
期
荷
蘭
人
所
挖
鑿
的
運
河
故
道
。

明
鄭
時
期
(
西
元
三
八
六

-
1

一
六
八
三
年
)
舊
安
平
港
道
日
漸
淤
積
，
大
船
乃
改
由
鹿
耳
門
港
進
出
，

舊
安
平
之
商
業
發
展
遂
日
趨
式
傲
，
但
仍
維
持
世
界
最
大
絲
織
品
轉
售
質
易
港
的
地
位
，
而
鹿
耳
門
港
則
漸

成
街
衛
，
與
安
平
舊
港
、
赤
抉
形
成
當
時
台
江
沿
岸
的
三
大
港
埠
，
並
成
為
現
今
台
南
市
最
早
發
展
的
三
處

街
區
。清

領
時
期
(
西
元
三
八
八
三

1

一
八
九
五
年
)
由
於
曾
文
溪
因
台
灣
西
南
平
原
的
大
風
雨
造
成
改
道
，

使
鹿
耳
門
溪
淤
積
，
造
成
鹿
耳
門
港
淤
塞
，
鹿
耳
門
港
遂
逐
漸
沒
落
。
當
時
府
城
地
區
港
道
深
入
市
區
大
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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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、
赤
抉
樓
一
帶
，
位
於
今
成
功
路
以
南
、
中
正
路
以
北
的
五
蝶
港
道
號
稱
五
條
港
，
為
府
城
的
商
港
區
，

惟
其
後
又
因
砂
漲
使
海
岸
線
漸
次
外
移
至
新
安
平
港
。

日
讀
以
後
(
西
元
一
八
九
五

1

一
九
四
五
年
)
新
安
平
港
淤
砂
日
漸
嚴
重
，
南
台
灣
的
大
宗
貿
易
逐
漸

轉
移
至

之
打
狗
港
(
高
雄
港
)
，
民
國
十
四
年
新
連
河
開
通
，
民
國
二
十
七
年
重
建
安
平
港
，
於
原
安

平
港
南
方
二
公
旦
處
興
建
新
港
口
，
並
完
成
台
南
市
與
安
平
港
的
水
路
串
連
。

台
灣
光
復
以
後
(
西
元
一
九
四
五
年

1

)
，
由
於
日
據
時
期
所
建
的
安
平
港
外
海
漂
砂
及
鹽
水
漠
淤
積
，

使
其
僅
能
勉
強
通
行
漁
船
，
因
此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勘
定
原
港
口
南
方
二
公
里
處
闢
建
新
港
，
並
於
民
國
六

十
八
年
竣
工
，
而
原
安
平
港
則
闢
建
為
漁
港
，
船
渠
與
運
河
則
作
為
觀
光
水
道
。
至
於
鹽
水
溪
上
游
，
潭
頂

溪
、
許
縣
溪
、
大
目
降
溪
，
在
豐
化
橋
附
近
匯
流
，
大
洲
排
水
在
三
抉
店
匯
流
，
柴
頭
港
溪
於
六
甲
頂
附
近

排
入
鹽
水
溪
，
其
行
政
區
除
臺
南
市
外
涵
蓋
永
康
、
新
市
、
新
化
等
鄉
鎮
，
它
不
只
是
臺
南
都
會
區
北
部
主

要
排
水
幹
線
系
統
，
亦
是
都
會
區
北
部
主
要
開
放
空
間
資
源
。

由
前
述
對
台
南
市
發
展
沿
革
的
概
略
分
析
可
知
，
港
口
的
發
展
與
台
南
市
之
都
市
發
展
具
有
密
切
的
關

係
，
而
河
川
水
域
的
變
遷
則
更
決
定
了
港
埠
的
興
衰
，
因
此
水
域
對
於
台
南
地
區
過
去
的
都
市
發
展
實
真
有

不
可
抹
誠
的
貢
獻
。

沿
線
土
地
使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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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研
究
範
圍
內
的
鹽
水
溪
流
域
現
有
的
道
路
交
通
系
統
十
分
便
捷
，
主
要
的
交
通
幹
道
包
括
鐵
路
、
國

道
、
省
道
、
及
縣
道
，
聯
絡
台
南
市
及
台
南
縣
各
鄉
鎮
市
。

縱
貫
鐵
路
自
豐
化
橋
穿
越
鹽
水
溪
，
除
擔
負
沿
線
居
民
與
台
南
市
間
交
通
往
來
的
客
運
功
能
外
，
並
為

附
近
大
型
工
業
製
造
廠
商
的
主
要
貨
連
管
道
。

國
道
中
山
高
速
公
路
由
北
而
南
穿
越
鹽
水
溪
後
，
在
省
道
台
一
號
處
設
有
永
康
交
流
道
，
提
供
長
途
之

公
路
客
、
貨
運
輸
功
能
。

省
道
方
面
，
台
一
號
省
道
與
縱
貫
鐵
路
並
行
，
由
北
而
南
經
過
新
市
、
永
康
後
通
往
台
南
市
的
市
中
心

區
，
在
高
速
公
路
交
流
道
以
南
路
段
交
通
流
量

大
，
每
每
造
成
擁
塞
.
，
台
十
九
號
省
道
則
由
台
南
市
和
頤

地
區
往
北
到
安
定
、
西
港
、
佳
里
、
學
甲
、
鹽
水
等
地
區
，
更
可
遠
達
嘉
義
縣
的
朴
子
、
北
港
等
地
，
自
和

順
到
佳
旦
路
段
的
上
下
班
尖
峰
時
段
車
流
量
亦
相
當
龐
大
﹒
﹒
台
十
七
號
省
道
為
台
灣
地
區
的
西
部
潰
海
公
路
，

由
於
台
南
縣
七
股
、
將
軍
以
北
路
段
尚
在
拓
寬
中
，
交
通
不
便
，
因
此
車
流
主
要
集
中
在
鹽
水
溪
橋
以
南
的

台
南
市
區
路
段
.
，
至
於
台
二
十
號
省
道
則
是
鹽
水
溪
流
域
唯
一
東
西
向
聯
絡
的
省
道
，
聯
絡
台
南
市
與
其
東

側
的
永
康
、
新
化
、
左
鎮
、
玉
井
等
地
區
，
新
化
以
西
迄
台
南
市
部
份
的
路
段
平
時
交
通
車
流
就
十
分
大
，

新
化
以
東
則
僅
在
假
日
呈
現
擁
塞
的
狀
況
，
屬
觀
光
道
路
性
質
。

縣
道
部
份
，
本
研
究
範
圍
的
鹽
水
溪
流
域
僅
有
由
永
康
經
仁
德
往
南
接
台
一
號
省
道
的
縣
道
一
七
七
號

甲
線
，
目
前
永
康
境
內
的
路
段
屬
車
流
量
較
大
的
路
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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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體
來
說
，
鹽
水
溪
流
域
內
的
道
路
交
通
系
統
十
分
發
達
，
加
以
台
南
市
近
年
來
積
極
進
行
道
路
建
設

開
闢
'
交
通
路
網
四
通
八
達
，
但
隨
著
台
南
都
會
區
都
會
化
程
度
日
深
，
而
鹽
水
溪
流
域
又
是
台
商
都
會
區

中
心
都
市
與
北
部
的
外
圍
鄉
鎮
間
交
通
往
來
必
經
之
地
，
因
此
在
上
下
班
尖
峰
時
段
各
主
要
聯
外
幹
道
均
有

大
車
流
，
使
道
路
交
通
的
服
務
水
準
逐
漸
降
低
。

鹽

流

城

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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鹽
水
溪
流
域
中
的
台
南
市
輿
永
康
市
全
市
均
屬
都
市
計
畫
區
，
而
新
市
鄉
於
民
圓
的
年
核
准
之
擴
大
都

市
計
畫
區
範
圍
亦
達
約
一
千
公
頃

•• 

此
外
，
本
研
究
範
圍
內
的
鹽
水
溪
流
域
大
部
份
地
區
均
屬
台
南
都
會
區

範
圍
，
是
以
有

台
南
都
會
區
建
設
與
發
展
的
各
項
重
大
建
設
計
畫
均
將
對
鹽
水
溪
流
域
造
成
一
定
程
度
的

衝
擊
影
響
。
因
此
本
章
擬
針
對
研
究
範

內
的
鹽
水
溪
流
域
之
相
關
計
畫
進
行
分
析
，
以
瞭
解
影
響
鹽
水
溪

流
域
未
來
發
展
的
外
部
性
因
素
，
藉
以
展
望
未
來
鹽
水
溪
在
地
區
發
展
所
扮
演
的
功
能
角
色
。

區
域
與
都
市
計

本
研
究
範

鹽
水
溪
流
域
大
多
屬
台
南
都
會
區
範
圍
，
對
於
台
南
都
會
區
的
發
展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開

始
進
行
的
南
部
區
域
計
畫
通
盤
檢
討
中
提
出
未
來
台
南
都
會
區
將
以
運
輸
軸
線
與
男
一
區
域
中
心
的
高
雄
市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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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區
域
中
心
的
嘉
義
市
、
及
新
營
、
麻
豆
、
岡
山
、
屏
東
、
潮
州
等
地
方
中
心
形
成
發
展
主
軸
，
再
以
東
西

向
快
速
道
路
與

軸
連
接
，
依
照
不
同
之
都
市
規
模
提
供
不
同
等
級
及
功
能
的
公
共
服
務
設
施
。
未
來

台
南
都
會
區
應
在
中
心
都
市
外
圍
建
立
新
社
區
與
新
市
鎮
，
並
防
止
人
口
過
度
集
中
與
都
市
膨
脹
的
壓
力
。

在
公
共
設
施
的
供
給
上
則
應
設
立
多
所
綜
合
性
醫
療
中
心
，
並
以
區
域
中
心
的
角
色
及
功
能
來
檢
討
目
前
與

未
來
對
公
共
設
施
的
需
求
程
度
，
提
供
較
高
層
級
的
公
共
設
施
與
充
份
的
公
共
休
閒
空
間
及
綠
地
公

。

至
於
相

的
都
市
計
畫
方
面
，
本
研
究
範
間
內
共
包
含
台
南
市
主
要
計
畫
、
高
速
公
路
永
康
交
流
道
附

近
特
定
區
計
畫
、
永
康
六
甲
頂
(
四
分
子
地
區
)
都
市
計
畫
、
永
康
六
甲
頂
地
區
都
市
計
畫
、
及
新
市
都
市

計
畫
等
。
其
中
台
南
市
主
要
計
畫
(
第
三
次
通
盤
檢
討
)
的
計
畫
目
標
年
為
民
國
一
百
零
三
年
，
計
畫
人
口

一
百
一
十
一
萬
二
千
人
，
計
畫
面
積
一
萬
七
千
五
百
六
十
四
點
五
四
公
頃
.
，
高
速
公
路
永
康
交
流
道
附
近
特

定
區
計
畫
之
計
畫
目
標
年
為
民
國
九
十
年
，
計
畫
人
口
十
五
萬
人
，
計
畫
面
積
三
千
八
百
六
十
八
點
六
五
公

頃
﹒
:
水
康
六
甲
頂
(
四
分
子
地
區
)
都
市
計
畫
之
計
畫
目
標
年
為
民
國
九
十
年
，
計
畫
人
口
二
萬
七
千
七
百

人
，
計
畫
面
積
共
一
百
八
十
四
點
五
二
公
頃
﹒
:
水
康
六
甲
頂
地
區
都
市
計
畫
之
計
畫
目
標
年
為
民
國
九
十
年
，

計
畫
人
口
六
千
五
百
人
，
計
畫
面
積
七
十
四
點
二
五
公
頃
.
，
而
擴
大
中
的
新
市
都
市
計
畫
目
前
刻
正
規
劃
中
，

計
畫
人
口
約
三
萬
五
千
人
，
計
畫
面
積
約
一
千
零
八
十
九
公
頃
。

相
悶
悶
關
論
結
訊
故
卦
叫



從區續與都市書畫底線耐，水濃未來書畫展方向

28多

除
了
南
部
區
域
計
畫
與
相
關
都
市
計
畫
對
台
南
都
會
區
與
本
研
究
範
圍
研
握
了
相
關
的
指
導
與
規
範
外
，

台
南
都
會
區
未
來
幾
項
已
定
案
或
接
議
中
的
重
大
建
設
計
畫
亦
將
對
鹽
水
溪
流
域
未
來
發
展
產
生
衝
擊
影
響
。

以
下
就
已
定
案
計
畫
與
擬
議
中
計
畫
分
別
說
明
。

付
已
定
案
計
畫

已
定
案
計
畫
中
對
鹽
水
溪
流
域
未
來
衝
擊
影
響
最
大
的
是
擬
設
於
安
南
區
台
鹽
所
有
之
安
順
鹽
田
及
鹿

門
溪
以
北
之
潰
海
地
區
的
台
南
科
技
工
業
區
，
設
立
後
對
促
進
台
南
都
會
區
產
業
升
級
及
帶
動
鹽
水
溪
拉

北
的
安
南
區
發
展
具
有
莫
大
的
影
響
.
，
此
外
，
太
平
橋
附
近
的
鹽
水
溪
北
側
現
有
之
台
糖
公
司
和
順
寮

場
用
地
擬
興
建
面
積
約

m
公
頃
的
省
立
歷
史
博
物
館
，
由
於
該
用
地
緊
鄰
鹽
水
溪
，
因
此
也
將
對
未
來

水
溪
的
發
展
產
生
影
響

•• 

男
於
台
南
市
綜
合
發
展
計
畫
中
擬
將
安
南
區
的
本
淵
寮
建
設
為
副
都
市
中
心
、

鹿
耳
門
溪
規
劃
為
休
閒
漁
業
區
、
鹿
耳
門
溪
出
海
口
南
側
規
劃
為
海
洋
生
態
世
界
，
均
將
對
鹽
水
溪
北
|

的
安
南
區
發
展
帶
來
衝
擊
。

口
擬
議
中
計
畫

除
了
上
述
已
定
案
的
計
畫
外
，
尚
有
一
些
重
大
建
設
計
畫
正
積
極
推
動
中
，
包
括

.. 

鹽
水
溪
北
側
的
新

鄉
道
爺
農
場
正
積
極
爭
取
南
部
第
二
科
學
園
區
的
設
置
.
，
鹽
水
溪
北
側
省
立
歷
史
博
物
館
用
地
所
在
的

順
寮
農
場
設
置
藝
術
公
園
與
體
育
公
園
.
，
及
本
淵
寮
西
側
的
新
吉
農
場
變
更
為
工
業
區
等
。

未
來
上
述
建
設
計
畫
付
諸
實
施
以
後
，
對
於
台
南
市
安
南
區
與
鹽
水
溪
流
域
的
發
展
將
其
有
正
面
的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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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用
，
特
別
是
藉
由
大
型
開
放
空
間
之
公

綠
地
的
開
發
，
配
合
鹽
水
溪
的
河
岸
景
觀
，
銜
接
都
會
區
中

心
都
市
的
公
園
系
統
與
園
道
系
統
，
將
可
建
構
台
南
都
會
區
的
都
市
景
觀
意
象
，
塑
造
台
南
都
會
區
特
殊

的
都
市
發
展
風
格
。

來

探
討
未
來
鹽
水
溪
及
其
兩
岸
之
發
展
首
要
當
推
河
川
整
治
工
作
，
整
治
的
內
容
以
防
洪
設
施
及
污
染
改

善
為
主
，
因
為
惟
有
在
其
防
洪
安
全
考
量
下
，
加
上
水
污
染
改
善
後
之
清
澈
流
水
，
回
復
河
川
生
機
，
才
能

談
到
如
何
利
用
河
川
水
域
的
問
題
。
防
洪

工
程
問
題
、
污
染
防
治
屬
環
境
工
程
問
題
，
這
是
一
個
短
、

中
期
的
工
作
，
需
要
畫
南
縣
、
市
政
府
及
省
中
央
的
配
合
辦
理
，
這
不
是
本
文
探
討
的
主
題
，
我
們
所
重
視

的
是
在
進
行
各
種
整
治
過
程
中
，
要
如
何
使
污
染
不
至
於
繼
續
增
加
，
以
及
為
了
達
成
未
來
良
好
的
都
市
空

間
結

系
，
相
關
都
市
計
畫
及
建
設
應
如
何
配
合
整
治
後
水
域
未
來
發
展
潛
力
以
發
揮
最
大
的
效
果
，
才

是
需
要
未
雨
網
繆
的
。

以
下
就
由
都
市
開
放
空
間
系
統
建
立
的
觀
點
，
按
鹽
水
溪
流
域
兩
旁
發
展
特
性
分
段
，
以
河
岸
兩
旁
土

地
使
用
、
都
市
景
觀
及
河
灘
地
利
用
等
問
題
，
分
別
提
出
未
來
整
體
與
各
段
之
發
展
構
想
。

整

發
展
構
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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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
|
建
立
鹽
水
溪
成
為

區
都
市
開
放
空
間
系
統
之
一
璟

南

都

「
開
放
空
間
」
係
指
由
建
築
物
等
覆
蔽
的
土
地
或
交
通
用
地
之
外
，
原
則
上
由
自
然
物
構
成
之
土
地
。

此
外
開
放
空
間
也
可
指
地
景
中
保
留
其
自
然
狀
態
或
供
農
業
、
休
憩
使
用
等
未
完
全
建
設
者
。
亦
指
公
園
、

廣
場
、
庭
園
、
中
，
庭
以
及
其
他
未
為
建
黨
物
與
汽
車
覆
蓋
之
都
市
地
區
.
，
而
都
市
開
放
空
間
指
的
應
是
河
川
、

公
園
、
綠
地
、
廣
場
、
運
動
場
等
，
其
主
要
功
能
為

1

自
然
資
源
的
生
態
維
護
。
立
遊
憩
活
動
及
都
市
形
式

的
構
成
。
丘

節
都
市
生
態
及
提
高
生
活
品
質
的
來
源
。
它
可
以
個
別
存
在
，
但
如
能
有
系
統
的
予
以
連
結

當
可
發
揮
更
大
功
能

o

鹽
水
溪
目
前
已
真
備
開
放
空
間
的
條
件
，
但
是
其
功
能
除
了
作
為
都
市
發
展
上
的
緩

衝
地
帶
外
，
因
河
川
尚
未
整
治
，
二
岸
發
展
未
加
以
週
詳
規
劃
設
計
，
故
尚
未
能
發
揮
其
都
市
開
放
空
間
之

全
部
功
能
。

臺
南
市
現
有
之
開
放
空
間
系
統
大
致
有
二
，
一
為
市
區
主
要
大
型
公
園
與
連
接
之
公
道
所
構
成
之
內
環

公
園
綠
帶
系
統
，
二
為
西
部
潰
海
與
安
平
港
、
運
河
所
構
成
之
水
域
開
放
空
間
系
統
，
未
來
我
們
希
望
鹽
水

溪
自
河
口
之
北
部
由
海
洋
生
態
世
界
、
四
草
湖
野
鳥
生
態
保
護
區
沿
著
溪
流
而
上
至
高
速
公
路
為
止
，
與
嘉

南
大
圳
幹
壤
之
間
構
成
一
東
西
向
之
開
放
空
間
系
統
。
此
開
放
空
間
系
統
於
六
甲
頂
附
近
與
未
來
鐵
路
地
下

化
後
原
有
路
線
之
開
放
空
間
系
統
連
接
內
環
公
園
綠
帶
系
統
，
在
安
平
區
則
希
望
於
安
平
古
堡
附
近
，
藉
，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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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蹟
文
化
型
之
休
憩
設
施
與
運
河
予
以
連
接
，
充
份
發
揮
臺
南
多
樣
化
水
體
資
源
，
及
文
化
氣
息
之
獨
特
都

市
景
觀
。

分
段
發
展
構
想

在
上
述
之
開
放
空
間
系
統
之
下
，
依
攝
鹽
水
溪
河
岸
兩
旁
之
現
況
發
展
特
性
，
分
別
提
出
各
段
之
發
展

構
想
如
下

•. 

付
觀
海
橋
以
西
至
河
口

L

此
區
為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，
北
岸
河
口
及
四
草
湖
地
區
有
紅
樹
林
及
野
鳥
棲
息
之
生
態
資
源
，
此
外
大
都

為
魚
坦
及
鹽
田
，
而
鹽
田
將
開
發
為
科
技
工
業
區
，
其
南
側
為
四
草
湖
野
鳥
保
護
區
，
西
邊
除
西
潰
公

路
外
開
發
為
海
洋
生
態
世
界
，
因
此
，
本
區
未
來
之
發
展
上
，
應
以
提
供
符
合
生
態
保
育
下
的
休
閒
活

動
為
主
。

立
南
岸
目
前
大
都
為
建
成
區
，
部
份
為
安
平
舊
聚
落
，
男
外
則
為
新
興
之
住
宅
區
。
而
安
平
聚
落
為
臺
南

最
早
發
展
的
地
區
，
整
個
舊
聚
落
以
安
平
古
堡
為
中
心
，
集
中
於
安
北
路
南
側
、
湖
內
二
街
東
側
。
而

古
堡
街
、
臺
灣
開
拓
史
蠟
像
館
等
古
蹟
以
及
古
連
河
殘
蹟
均
位
於
附
近
，
故
在
未
來
發
展
上
，
應
配
合

原
有
舊
運
河
河
道
與
古
饋
，
以
文
化
特
性
為
考
量
，
重
新
賦
予
當
地
發
展
之
契
機

。

另
外
於
古
街
區
以

東
至
觀
海
橋
附
近
之
新
興
住
宅
，
在
未
來
發
展
應
該
控
制
其
住
宅
發
展
品
質
，
設
計
上
應
該
控
制
其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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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，
配
合
堤
岸
自
然
性
與
河
灘
地
親
水
性
之
設
計
。

∞
觀
海
橋
至
太
平
橋

L

北
岸
之
現
況
發
展
除
有
些
魚
祖
外
，
其
餘
大
多
發
展
為
住
宅
區
，
且
臨
府
安
路
(
十
五
米
)
北
側
目
前

有
許
多
寺
廟
與
鄰
里
活
動
中
心
，
為
居
民
日
常
活
動
聚
集
之
場
所
。
而
從
未
來
都
市
計
畫
之
發
展
觀
之
，

整
個
北
岸
均
以
住
宅
發
展
為
主
，
並
有
公
園
、
兒
童
遊
樂
場
、
綠
地
等
開
放
空
間
分
佈
於
府
安
路
北
倒
。

且
由
於
府
安
路
只
有
十
五
米
，
車
流
少
，
其
扮
演
的
角
色
是

地
區
性
的
道
路
，
而
非
穿
越
性
的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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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道
路
，
在
空
間
上
的
阻
隔
較
小
，
使
得
北
岸
發
展
的
腹
地
與
河
灘
地
的
關
係
較
為
密
切
，
因
此
在
未

來
發
展
上
，
可
利
用
散
佈
於
府
安
路
北
側
之
點
狀
開
放
空
間
(
如
寺
廟
、
活
動
中
心
、
公
園
、
兒
童
遊

樂
場
與
絡
地
)
與
河
堤
之
帶
狀
空
間
互
相
配
合
，
將
整
個
活
動
延
續
至
河
灘
地
的
部
份
，
以
提
供
社
區

性
戶
外
活
動
為
主
。

立
南
岸
目
前
為
新
興
之
住
宅
區
，
而
未
來
整
個
都
市
計
畫
的
發
展
亦
是
以
住
宅
發
展
為
主
，
但
因
為
中
華

北
路
三
十
米
外
環
道
路
之
阻
隔
，
且
交
通
量
大
、
車
速
快
，
居
民
不
易
親
近
鹽
水
溪
河
岸
，
使
得
南
岸

發
展
腹
地
與
鹽
水
漠
之
間
的

較
為
薄
弱
，
因
此
在
未
來
發
展
上
，
應
該
考
慮
道
路
與
河
堤
之
間
的

設
計
，
增
加
親
水
功
能
，
且
由
於
南
岸
目
前
新
興
住
宅
數
量
不
多
，
因
此
對
於
未
來
建
築
物
設
計
與
道

路
兩
旁
之
景
觀
應
該
訂
定
規
範
'
祈
能
創
造
較
佳
之
視
覺
景
觀
。
另
外
由
於
南
岸
河
灘
地
可
利
用
之
土

地
較
多
，
可
提
供
大
型
體
育
活
動
之
場
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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臼
太
平
橋
至
高
速
公
路

L

除
北
岸
於
太
平
橋
附
近
有
部
份
住
宅
使
用
外
，
其
餘
南
、
北
兩
岸
大
都
為
工
業
密
集
之
地
區
，
南
岸
為

永
康
鄉
工
業
區
，
北
岸
於
嘉
南
大
圳
排
水
幹
葉
以
北
則
為
和
顧
工
業
區
，
其
餘
鹽
水
溪
兩
旁
則
為
農
業

區
，
因
此
未
來
兩
旁
工
業
區
除
應
減
輕
對
鹽
水
溪
之
污
染
外
，
兩
旁
之
農
業
區
應
以
自
然
綠
化
為
主
，

以
提
供
勞
工
休
閒
活
動
之
用
。

Z

未
來
揖

畫
中
於
鹽
水
溪
北
側
和
顧
農
場
將
設
置
歷
史
博
物
館
，
及
藝
衛
公
園
與
體
育
公
園
，
因
此

建

南
岸
目
前
已
不
再
生
產
的
永
康
糖
廠
開
發
為
糖
業
博
物
館
，
使
南
北
兩
岸
之
活
動
能
夠
相
互

映

曲
高
速
公
路
以
東

目
前
南
岸
隔
著
帶
狀
農
業
區
有
部
份
工
業
使
用
(
如
中

石
油
三
民
油
庫
)
，
而
北
岸
道
爺
農
場
目
前
正

積
極
爭
取
南
部
第
二
科
學
園
區
之
設
置
。
而
由
於
本
區
段

鹽
水
溪
中
上
游
，
未
來
河
岸
附
近
應
盡
量
保

持
農
業
或
以
綠
帶
等
開
放
空
間
使
用
為
主
，
且
避
免
污
染
性
工
業
區
之
開
發
，
以
減
少
河
川
污
染
與
造
成

河
川
整
治
績
效
不
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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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久
以
來
水
利
工
程
思
想
的
演
變
以
從
防
災
為
主
的
「
治
水
」
到
如
何
利
用
水
資
源
的
「
利
水
」
發
展

到
現
今
在
維
護
整
體
大
自
然
環
境
機
能
的
「
親
水
」
觀
念
，
再
再
顯
示
出
，
河
川
在
我
們
現
今
環
境
中
扮
演

主
要
的
角
色
。
日
本
建
設
省
河
川
局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六
月
對
「
今
後
河
流
整
治
工
程
應
貫
徹
的
方
針
」
中
提

出
，
河
流
綜
合
整
治
事
業
要
符
合
社
會
新
潮
流
，
包
括
在
整
治
水
系
工
作
中
要
發
覺
固
有
文
化
遺
產
，
並
創

造
出
真
有
流
域
文
化
特
色
的
水
系
建
設
，
且
應
當
與
多
元
化
的
價
值
觀
相
配
合
，
創
造
合
理
利
用
河
流
的
新

創
舉
及
為
了
實
現
水
系
的
良
性
循
環
必
須
做
好
環
保
工
作
等
理
念
，
並
就
如
何
建
立
正
確
的
養
譚
管
理
制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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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業
務
管
理
制
度
，
提
高
居
民
對
河
流
的

識
，
達
成
實
現
高
效
率
的
治
水
事
業
目
標
研
擬
工
作
對
策
，

這
些
措
施
均
值
得
我
們
參
考
。

綜
觀
目
前
鹽
水
溪
的
整
治
工
作
尚
屬
起
步
階
段
，
大
眾
極
為
關
切
，
提
出
許
多
建
言
，
畫
南
市
政
府
也

從
善
如
流
，
以
回

自
然
為
整
治
目
標
，
以
污
染
防
治
為
主
，
美
化
綠
化
為
輔
，
研
擬
修
正
規
劃
內
容
，
這

是
我
們
所
樂
見
的
，
但
是
我
們
強
調
河
川
整
治
是
一
個
綜
合
事
業
，
它
所
涉
及
的
並
不
是
單
純
尋
求
污
染
輿

防
洪
的
解
決
，
而
必
須
配
合
流
域
全
面
性
建
設
的
考
量
下
才
能
發
揮
其
整
治
之
最
大
效
益
，
為
達
成
此
目
標
，

提
出
如
下
建
議

•• 

一
、
成
立
超
越
縣
市
政
府
的
整
治
委
員
會
，
統
籌
辦
理
綜
合
整
治
事
業

綜
合
整
治
事
業
涵
蓋
層
面
眾
多
，
舉
凡
防
洪
水
利
、
污
染
防
治
、
土
地
利
用
、
交
通
連
輸
、
生
態
與
文

化
資
產
保
育
、
都
市
景
觀

.....

. 
等
領
域
均
包
含
其
中
。
且
其
流
域
橫
跨
臺
南
縣
市
，
若
是
步
調
不
一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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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為
政
，
不
但
無
法
發
揮
相
輔
相
成
的
效
果
，
甚
至
產
生
負
面
之
衝
突
。
故
建

由
建
設
廳
主
導
成
立

整
治
委
員
會
，
包
括
水
利
局
、
環
保
局
、
農
林
廳
及
縣
市
政
府
有

位
及
各
事
業
單
位
、
民
間
、
學

衛
團
體
共
同
組
成
，
以
統
籌
推
動
辦
理
綜
合
整
治
事
業
。

一
一
、
儘
速
研
擴
鹽
水
溪
綜
合
整
治
綱
要
計
畫

委
託
學
術
或
規
劃
專
業
單
位
，
就
鹽
水
溪
流
域
之
自
然
實
質
環
境
及
社
會
發
展
條
件
，
配
合
污
染
、
防

洪
規
劃
，
各
項
重
大
建
設
方
案
及
整
合
交
通
系
統
，
研
擬
流
域
各
種
土
地
容
許
及
限
制
使
用
規
範
'
以

作
為
未
來
各
項
開
發
管
制
之
依
接
。
至
於
其
規
劃
過
程
，
應
加
強
民
眾
參
與
廣
納
各
方
意
見
，
以
取
得

共
識
，
使
其
計
畫
更
臻
完
善
。

三
、
防
洪
整
治
工
程
應
考
慮
親
水
設
施
設
置
之
可
行
性
，
及
以
自
然
軟
性
化
方
法
處
理
設
施
工
程

在
防
洪
安
全
考
量
下
，
以
生
態
保
育
為
主
，
可
利
用
之
河
灘
地
則
依
其
面
積
大
小
，
配
合
兩
旁
社
區
發

展
及
民
眾
需
求
，
設
置
適
當
親
水
設
施
，
提
供
民
眾
平
日
休
閒
遊
憩
之
場
所
，
觀
海
橋
以
西
之
大
片
魚

扭
地
區
，
其
開
發
型
態
尤
須
審
慎
處
理
，
以
免
破
壞
原
有
之
生
態
及
文
化
資
源
。
至
於
現
有
河
堤
應
與

其
旁
之
道
路
一
併
以
自
然
化
、
軟
性
化
方
法
加
以
改
善
，
增
進
都
市
景
觀
之
提
昇
及
親
水
設
施
使
用
之

方
便
性
，
兩
旁
之
公
私
有
建
築
則
希
望
能
透
過
都
市
設
計
手
法
，
研
擬
管
制
規
範
，
以
塑
造
獨
特
之
開

放
空
間
品
質
。

四
、
加
強
維
護
管
理
工
作
之
執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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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好
的
建
設
計
畫
完
成
後
如
果
沒
有
良
好
的
維
護
管
理
工
作
，
則
其
成
效
將
會
大
打
折
扣
。
當
然
在
規

劃
設
計
階
段
，
即

採
用
維
護
管
理
費
用
少
的
、
便
於
維
修
的
技
衛
，
或
不
須
維
修
保
養
的

盡
量

設
施
。
至
於
維
護
管
理
之
工
作
可
依
其
設
施
之
特
性
，
除
了
由
政
府
執
行
以
外
，
應
考
慮
發
動
市
民
參

與
及
利
用
民
間
力
量
的
可
能
性
，
一
方
面
減
低
政
府
負
擔
，
男
一
方
面
可
提
高
當
地
居
民

心
河
川
綜

合
整
治
事
業
，
以
落
實
河
川
整
治
事
業
的
續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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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
1

日
本
國
建
設
省
河
川
局
，
關
於
「
關
於
今
後
河
流
整
治
工
程
應
貫
徹
的
方
針
」
的
答
辯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十
二
月

Z

孔
憲
法
，
由
畫
南
的
景
觀
特
性
看
水
岸
整
治
，
臺
南
市
都
市
形
態
與
特
性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，
八
十
年
十
月

&
台
南
市
政
府
，
臺
南
市
綜
合
發
展
計
畫
，
八
十
一
年
十
月

4

台
商
市
政
府
，
鹽
水
溪
流
域
污
染
防
治
計
畫
規
劃
報
告
，
八
十
二
年
三
月

丘
台
商
縣
環
境
保
護
局
，
許
縣
溪
流
域
污
染
整
治
規
劃
期
末
報
告
，
八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
位
汪
靜
明
，
河
川
生
態
保
育
，
八
十
一
年
七
月

土
林
丙
﹒
申
，
市
區
河
川
在
都
市
開
放
空
間
體
系
中
發
展
潛
力
之
操
討
|
|
以
臺
中
市
區
河
川
為
例
，
東
海
大
學
建
鑽
研
究
所
，
七
十
九

年
六
月

&
夏
漠
明
，
台
商
市
開
故
空
間
的
使
用
與
特
性
，
台
南
市
都
市
形
態
與
特
性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，
八
十
年
十
月

a

張
嘉
賓
，
都
市
河
川
土
地
開
發
遊
憩
設
施
之
研
究
，
逢
甲
大
學
都
市
計
畫
系
，
八
十
一
年
一
月




